
证券代码：600982             证券简称：宁波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1-064 

 

宁波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宁波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为准）。 

 投资金额：5,000 万元，该项目投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述

投资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风险提示：国家政策导向、市场经济趋势及资源市场变化等因素都将影响公司本次

对外投资效益。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一、对外投资概述 

宁波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宁波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暂命

名，具体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为准，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注册资

本金 5,000 万元，开展储能项目开发、投资、运维等业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述投资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暂命名：宁波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准为准）。 

2、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3、经营范围：开展储能项目的开发、投资，规划建设、多能源运营，以及

电网辅助服务和碳资源相关服务业务（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的经营范围为

准）。 



4、注册地：浙江宁波。 

5、股东组成：宁波能源持有 100%股权。 

6、董监事安排：新能源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 1 名；不设监事会，

设监事 1名。 

7、经营层组成：经营层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若干名，财务总监 1 名，

均由宁波能源推荐。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成立新能源公司,对储能项目进行平台化管理，有利于公司集中优势资源，

增强管理效率，同时有利于公司能源结构转型，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国家“碳达

峰、碳中和”发展目标。 

四、投资风险分析 

国家政策导向、市场经济趋势及资源市场变化等因素都将影响公司本次对外

投资效益。公司将充分考虑上述因素，适时适宜地开展项目投资运营，抵御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2月 8日 


